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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民國112年06月21日)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下列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
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
助之情形：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27&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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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發掘具�賦�異�質之學生。充分宣 導

臺南市113學年度各���學生�定安置宣��明會

    以利規劃校��察、推�及報名事宜，
以維�學生�益。

及早說明



Outline
各���學生�定期程

��學生�定報名方式(�路報名)

Q&A

��生安置�服�型�

���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各���學生�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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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學齡兒童申請提早⼊國⼩

國中⼀般智能優異
國中�理學�性向

國小一般智能�異

國小�造能力�� 國小音���

國小��才能��



臺南市113學年度各���學生�定安置宣��明會

未⾜學齡兒童申請提早⼊國⼩

國中⼀般智能優異 國中數理學術性向

國⼩⼀般智能優異 國⼩創造能⼒資優 國⼩⾳樂資優國小��才能��



臺南市113學年度各���學生�定安置宣��明會

未⾜學齡兒童申請
提早⼊國⼩

國中⼀般智能優異 國中數理學術性向

國⼩⼀般智能優異

國⼩創造能⼒資優

國⼩⾳樂資優

國小��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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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多階段原則辦理

觀察推薦

資格審查

測驗評量初選

測驗評量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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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各類資優教育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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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報名時間為：113年1⽉8⽇⾄1⽉19⽇。

校(園)內建議期程：

宣導
召開

特推會
(私幼：園務會議)

資料核章

發還

即⽇起⾄報名截⽌前 完成後發還學⽣予報名截⽌前辦理報名及繳費

(現場報名、網路報名擇⼀)



宣導 召開
特推會

資料核章

發還

臺南市各類資優教育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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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報名時間為：113年1⽉8⽇⾄1⽉17⽇。
校內建議期程：

即⽇起⾄報名截⽌前 完成後發還學⽣予報名截⽌前辦理報名及繳費

(網路報名)



宣導 召開
特推會

資料核章

發還

臺南市各類資優教育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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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報名時間為：113年1⽉8⽇⾄1⽉17⽇。
校內建議期程：

即⽇起⾄報名截⽌前 完成後發還學⽣予報名截⽌前辦理報名及繳費

(網路報名)



臺南市各類資優教育鑑定

臺南市113學年度各���學生�定安置宣��明會

未⾜學齡兒童申請提早⼊國⼩、國中⼩⼀般智優
及國中數理學術性向資優鑑定報名分初複選，請
務必提醒家⻑通過初選鑑定者，需進⾏複選繳
費。
詳細期程請參閱各類資優鑑定簡章。推薦資料請
分點詳細、明確、敘寫該⽣特質，勿以概括性、
普遍性⽂字敘寫。



臺南市各類資優教育鑑定

臺南市113學年度各���學生�定安置宣��明會

線上報名時間
國中資優鑑定：

113年1⽉8⽇(星期⼀)上午9時起⾄1⽉17⽇(星期三)下午4時
未⾜學齡兒童申請提早⼊國⺠⼩學鑑定：

113年1⽉8⽇(星期⼀)上午9時起⾄1⽉19⽇(星期五)下午4時

報名⼿續⼀旦完成，恕不退費。



各���學生�定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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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https://gti.tn.edu.tw



國中⼀�智�
新東國中總機：6322954#2401
新東國中輔導室：6373651

各類資優鑑定承辦單位

國中�理��
建興國中輔導室：

213-9601#16或26

提早�⼩學
資優教育中心：214-97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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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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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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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凡設籍本市或持有外國護照居留地為本市，年滿5⾜歲以上，未滿6
⾜歲(107年9⽉2⽇⾄108年9⽉1⽇出⽣)學⽣。
鑑定⽅式：資格審查、初選評量、複選評量
報名資料：

 1.線上填寫：報名表、「學前兒童提早⼊學能⼒檢核表」(家⻑版)
    2.線上上傳：上傳考⽣最近3 個⽉內正⾯半⾝脫帽照(不得使⽤⽣活照)、臺南市
⼾籍證件正本（⼾⼝名簿或 3 個⽉內有效之⼾籍謄本）、申請者(家⻑或監護⼈)⾝
分證、(⾝⼼障礙 重⼤傷病及突發傷病學⽣試場服務申請表)。
     3.若需申請特殊試場服務，下載填畢由幼兒園特推會或園務會議核章後上傳表
格及相關證明，如⾝⼼障礙證明、本市鑑輔會核發公⽂或醫療診斷證明。

請設附幼的學校轉知校內幼兒園主任協助宣導。



鑑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報名資格：設籍本市或就讀本市公私⽴國⼩六年級學⽣
鑑定⽅式：資格審查、初選評量、複選評量
報名資料：

  1.線上填寫：性向觀察推薦表，總分須達標準(80分)、報名表
  2.線上上傳：上傳3個⽉內2吋正⾯半⾝脫帽相⽚(約496*555像素)、⼾籍
資料(⼾⼝名簿或⼾籍謄本)、(⾝⼼障礙 重⼤傷病及突發傷病學⽣試場服務
申請表)。
 3.如具有減免報名費或申請⾝⼼障礙、重⼤傷病及突發傷病學⽣試場服務
資格者，請上傳：⾝⼼障礙證明、或低收⼊⼾證明、或其他經濟⽂化殊異
須協助之學⽣等佐證資料。

臺南市113學年度各���學生�定安置宣��明會



鑑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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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者上傳經所屬學校特推會核章⽂件⾄報名系統:
(1)報名表。
(2)⾝⼼障礙、重⼤傷病及突發傷病學⽣試場服務申請表(附件4，
符合申請⾝份資格欲申請者務必上傳)。



資格審查、初選評量(學科成就測驗)、複選評量(實作評量、學術性向測驗)

鑑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報名資格：設籍本市或就讀本市公私⽴國⼩六年級學⽣
鑑定⽅式：

     

臺南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數理學術性向資優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基準說明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獲前三等獎項。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書面審查

測驗評量



鑑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報名資料：
1.線上填寫：觀察推薦表(總分須達80分才可填寫報名表，未
達標者可重複填寫直⾄達標。)、報名表。
 2.線上上傳：上傳3個⽉內2吋正⾯半⾝脫帽相⽚(約496*555像
素)、⼾籍資料(⼾⼝名簿或⼾籍謄本)、(⾝⼼障礙 重⼤傷病及突發傷
病學⽣試場服務申請表)。
 3.若需申請特殊試場服務，下載填畢由特推會核章後上傳表格及相
關證明，如⾝⼼障礙證明、本市鑑輔會核發公⽂或醫療診斷證明。

臺南市113學年度各���學生�定安置宣��明會



鑑定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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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者上傳經所屬學校特推會核章⽂件⾄報名系統:
(1)報名表。
(2)⾝⼼障礙、重⼤傷病及突發傷病學⽣試場服務申請表(⾮必要，
欲申請者務必上傳)
(3)書⾯審查共同作者同意書(⾮必要，報名書⾯審查者如作品或競
賽之參加組別屬「團體組」須⾃⾏於系統填寫核章後拍照上傳，內
容須具體列出每位作者之具體貢獻內容和程度，並由所有作者及指
導⽼師簽名具結及原就讀國⼩學校承辦單位及校⻑核章）。



��生安置�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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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深、加�、加速的課程�容以�足學生學�需求能；
2.��同儕互動豐富；
3.較易實施個別化及�分性教學、學生��有較多�會被發掘。
學生�間管理、學生面臨雙重(普�)作��力等，是學生安置於
分散式��班後面臨的挑戰。

資優資源班

多元資優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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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深、加廣的課程或活動以豐富學⽣的學習視野；
2.有機會與資優同儕相互砥勵學習；
3.提供智性挑戰活動，啟發⾼層次思考能⼒。
4.寒暑假、週末等課餘時間辦理。



�域性��教育方案
校本��教育方案
雙特��教育方案
學前��教育方案

多元資優教育方案多元資優教育方案
辦理型��明

��才能��方案
�造能力��方案

依主題區分

依服務對象與承辦單位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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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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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中西�南寧街47�(�學國⼩�)正��2�

�詢專線
地址

serc.tn.edu.tw(��中⼼)
gerc.tn.edu.tw ��中⼼�⾴建置中

�址

(06) 2149750#20

�話

THANK
YOU


